
新版場地借用系統

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



場地借用系統

新系統特點

 全線上化：從新增申請、送出申請，到活動中心審核完成，
除繳費外，全部線上化，毋須再列印紙本文件親送。

 申請簡化：借用場地不足時，可由同㇐活動新增場地申請案，
毋須再重新申請㇐個新的活動。

 流程簡化：簽核毋須經過社⾧及指導老師同意，但社⾧及指
導老師仍可進入系統了解活動使用之場地。

 操作簡化：借用場地步驟減少，並在同㇐個畫面即時更新完
成，不會在不同視窗跳轉。

 即時更新費用：借用的場地、設備或身份㇐有異動，同㇐畫
面即時更新各個場地的單項費用及總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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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系統流程

 由已核准之活動新增場地申請案。
 場地申請案由社團帳號提出申請，至活動中心承辦人審核。
 申請人送出申請必須於兩日內完成。
 承辦人審核。
 若案件須繳費，通知申請人繳費。
 申請人完成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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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系統流程細節
 由已核准之活動新增場地申請案，每個活動可有多個場地申請案，每個場地申請

案申請場次數量不限，但限於活動期間。
 場地申請案由社團帳號提出申請，填寫場地使用規劃或上傳場地使用企劃書詳細

說明，至活動中心承辦人審核。
 自新增第㇐筆場地開始，當日不算，申請人送出申請必須於兩日內完成；逾期案

件不通過，場地釋放。
 承辦人審核後，若有疑慮則於系統中加註意見，系統通知申請人補正（當日不算，

申請人送回申請必須於兩日內完成，逾期案件不通過，場地釋放。）；若不同意
則退回申請人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⾧；若同意則案件核可，系統產生場地使用
憑證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⾧。

 若案件須繳費，則列審核中，並通知申請人繳費，繳費完成後案件核可，系統產
生場地使用憑證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⾧。

 自通知申請人繳費開始，當日不算，須於七個工作日內完成繳費，逾期案件不通
過，場地釋放，活動中心可視情況延⾧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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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㇐ -新增場地申請案

 由已核准之活動新增場地申請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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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㇐ -新增場地申請案

 每個活動可有多個場地申請案，每個場地申請案申請場次數量
不限，但限於活動期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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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場地申請案由社團帳號提出申請，填寫場地使用規劃或上傳場
地使用企劃書詳細說明，至活動中心承辦人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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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查詢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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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選擇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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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變更借用身分後即時更新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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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儲存場地借用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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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二 -填寫申請資料

 自新增第㇐筆場地開始，當日不算，申請人送出申請必須於兩
日內完成；逾期案件不通過，場地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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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三 -場地申請案審核
 承辦人審核後，若有疑慮則於系統中加註意見，系統通知申請人補正（當日不算，

申請人送回申請必須於兩日內完成，逾期案件不通過，場地釋放。）
 若不同意則退回申請人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⾧。
 若同意則案件核可，系統產生場地使用憑證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⾧。

 場地使用憑證功能尚未完成，初期出示包含申請編號之場地借用案畫面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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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借用系統

步驟四 -繳費

 若案件須繳費，則列審核中，並通知申請人繳費，繳費完成
後案件核可，系統產生場地使用憑證、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社
⾧。

 自通知申請人繳費開始，當日不算，須於七個工作日內完成
繳費，逾期案件不通過，場地釋放，活動中心可視情況延⾧
期限。

 繳費注意事項：
 繳費時請提供場地申請編號（免列印紙本）。
 依本校出納組規定，只收現金，並列印本校紙本收據。
 繳費時間為週㇐至週五的八時至十五時，中午不休息。
 ㇐活及二活辦公室均可受理。
 不找零，請自備零錢。
 繳費後不予退費。14



場地借用系統

場地使用憑證

 使用場地時，須出示含場地申請編號之系統畫面截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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